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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衡酌財政狀況及實際需求增加辦理戶數及額度，其因增加辦理戶數及額度所增加之補

貼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負擔。 

（三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9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5-90） 

江委員關於政府應儘速就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提出因應對策之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知識經濟時代來臨，全球產業結構明顯變化，各國為發展經濟，均積極爭取延攬大量的專業技

術及經營人才。我國在面臨產業升級以及人才外流之際，必須積極處理高技術專業人才不足

的情形，而健全的人力資源政策包含短期補充及長期發展二大主軸，除引進外籍專業人士協

助經濟發展外，更基本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培育自有人才，防止人才外流，並吸引海外學子回

國，才是面對全球化及知識經濟時代的最佳策略。 

二、為延攬、留住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，本院已自 99 年 8 月起推動「人才培育方案」（99 年至

102 年），此外，參考中研院翁院長等人共同簽署之「人才宣言」，完成研擬「人才問題與因

應對策」（100 年 9 月起），並推動「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」（101 至 103 年）。前揭政策

透過各項措施之推動，在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、培育國家與產業所需優質人力、鬆綁相關

法規、促進人員移動及改善攬才環境等方面，已有初步進展及成效，達成原規劃之階段性任

務。惟為更明確聚焦於產業所需之人才培育、留用及延攬策略，發展契合產業所需人才，本

院已指示本院經建會研商整合前揭方案，提出全面性的育才、留才、攬才方案，以更加落實

解決人才問題。 

三、未來政府將持續督促相關部會積極落實辦理各項培育、留用及延攬人才之政策措施，以期積極

培育我國人才、縮短學訓考用落差、提升人力資本效益，延攬並充裕產業發展所需人才。 

（三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雪生就連江縣莒光鄉居民所搭乘之交通船「

莒光號」已屆退休年限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09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6-110） 

陳委員針對連江縣莒光鄉居民所搭乘之交通船「莒光號」已屆退休年限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

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維持臺灣本島與馬祖離島間海上運輸，照顧離島當地居民基本交通需求，中央政府對於馬祖

地區之海運規劃極為重視。行政院除於 98 年 3 月 10 日核定「購建新臺馬輪計畫」，補助造

船經費 14.2 億元，預計於 103 年 1 月 14 日完工交船外，為改善南竿、莒光地區間交通運輸，

再於 102 年度補助連江縣政府 1.78 億元辦理「購建新島際交通船計畫」，預計 103 年 9 月完


